供应商诚信合作承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为了建立诚信合作的放射性药品供货及相关服务，在互信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基础上，我司承诺如下：
一、我司承诺对院方的放射性药品报价合理，不高于与贵院相当规模三甲医院的同类同档次药品两年历史平均成交价。必要时，我司可提供合同复印件以配合院方的调查（合同资料请院方予以保密）。相当规模三甲医院是指：1、国内主要的肿瘤专科医院；2、国内主要标杆三甲医院；3、中山大学各附属医院以及广州市主要大型三甲医院等。若我司的报价高于近两年平均成交价，我司愿意向贵院赔偿五倍差价。
二、我司承诺严格遵守与贵院签订的协议、合同、售后服务承诺、廉洁协议。若合同执行中出现不可抗力的因素，将主动向院方汇报和协商。
[bookmark: _GoBack]三、对药品的以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我司将在报价前声明和告知：
1、药品的注册证已过期（如有）、或将于6个月内到期、或尚未获得药品注册证的（含已受理但尚未正式获批的）；
2、同档次药品在过去三年内出现国内召回事件的；
3、若同档次药品生产厂家有多个产地的，需注明报价药品的产地；
4、如后续参与本项目投标，投标报价不高于本次市场调研的最终报价，配置不低于本次市场调研响应配置情况。
四、若我司在以上条款中未能遵守和告知，将视为我司在贵院的不诚信行为，将接受院方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1、院方无条件中止与我司的合作（包括购置意向和购置合同协议）；2、我司在未来五年内不得参与院方的放射性药品采购项目。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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